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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查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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频次

次/年

检查方式 备注

102
县市场监管

局

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

生产企业检查

《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

例》

县市场监

管局

一般检查

事项
市场主体

1低风险企业 1%比例；

2.中风险企业 3%比例；

3.中高风险企业 10%比例；

4.高风险企业 20%比例

1 现场检查

103
县市场监管

局
食品生产监督检查

《食品安全法》

《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

县市场监

管局

一般检查

事项
食品生产企业

1低风险企业 1%比例；

2.中风险企业 3%比例；

3.中高风险企业 10%比例；

4.高风险企业 20%比例

1 现场检查

104
县市场监管

局
食品销售监督检查

《食品安全法》

《河南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

和小摊点管理条例》

县市场监

管局

一般检查

事项
市场主体

1低风险企业 1%比例；

2.中风险企业 3%比例；

3.中高风险企业 10%比例；

4.高风险企业 20%比例

1 现场检查

105
县市场监管

局

餐饮食品安全监督检查
《食品安全法》

《河南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

和小摊点管理条例》

县市场监

管局

一般检查

事项

市场主体、行政

相对人（组织）

1低风险企业 1%比例；

2.中风险企业 3%比例；

3.中高风险企业 10%比例；

4.高风险企业 20%比例

1 现场检查

106
县市场监管

局

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

安全监督检查

《食品安全法》

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

全监督管理办法》

县市场监

管局

重点检查

事项
市场主体

1低风险企业 1%比例；

2.中风险企业 3%比例；

3.中高风险企业 10%比例；

4.高风险企业 20%比例

1 现场检查

107
县市场监管

局
特殊食品销售监督检查

《食品安全法》

《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

《河南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

和小摊点管理条例》

县市场监

管局

一般检查

事项
市场主体

1低风险企业 1%比例；

2.中风险企业 3%比例；

3.中高风险企业 10%比例；

4.高风险企业 20%比例

1 现场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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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
县市场监管

局

食品安全监督抽检
《食品安全法》

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》
县市场监

管局

重点检查

事项

市场主体、行政

相对人（组织）

1低风险企业 1%比例；

2.中风险企业 3%比例；

3.中高风险企业 10%比例；

4.高风险企业 20%比例

1 现场检查

109
县市场监管

局
特种设备监督检查

《特种设备安全法》

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

《特种设备现场安全监督检查

规则》

县市场监

管局

一般检查

事项

市场主体、行政

相对人（组织）

1低风险企业 1%比例；

2.中风险企业 3%比例；

3.中高风险企业 10%比例；

4.高风险企业 20%比例

1 现场检查

110
县市场监管

局
计量监督检查 《计量法》

县市场监

管局

重点检查

事项

市场主体、行政

相对人（组织）

1低风险企业 1%比例；

2.中风险企业 3%比例；

3.中高风险企业 10%比例；

4.高风险企业 20%比例

1 现场检查

111
县市场监管

局
检验检测机构检查

《产品质量法》

《认证认可条例》

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

办法》

《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管理

办法》

县市场监

管局

一般检查

事项

市场主体、行政

相对人（组织）

1低风险企业 1%比例；

2.中风险企业 3%比例；

3.中高风险企业 10%比例；

4.高风险企业 20%比例

1 现场检查

112
县市场监管

局

对食盐和非食用盐批发单位

的监督检查

《食盐专营办法》

《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

理条例》

《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》

县市场监

管局

一般检查

事项

市场主体、行政

相对人（组织）

1低风险企业 1%比例；

2.中风险企业 3%比例；

3.中高风险企业 10%比例；

4.高风险企业 20%比例

1 现场检查

113
县市场监管

局
对食盐零售单位的监督检查

《食盐专营办法》

《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

理条例》

《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》

县市场监

管局

重点检查

事项

市场主体、行政

相对人（组织）

1低风险企业 1%比例；

2.中风险企业 3%比例；

3.中高风险企业 10%比例；

4.高风险企业 20%比例

1 现场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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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
县市场监管

局

对食品加工、餐饮等用盐单

位的监督检查

《食盐专营办法》

《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

理条例》

《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》

县市场监

管局

重点检查

事项

市场主体、行政

相对人（组织）

1低风险企业 1%比例；

2.中风险企业 3%比例；

3.中高风险企业 10%比例；

4.高风险企业 20%比例

1 现场检查

115
县市场监管

局
化妆品经营者监督检查

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

《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

法》

《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》

《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》

县市场监

管局

一般检查

事项
市场主体

1低风险企业 1%比例；

2.中风险企业 3%比例；

3.中高风险企业 10%比例；

4.高风险企业 20%比例

1 现场检查

116
县市场监管

局
药品经营领域监督检查

《药品管理法》

《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》

县市场监

管局

重点检查

事项

市场主体、行政

相对人（组织）

1低风险企业 1%比例；

2.中风险企业 3%比例；

3.中高风险企业 10%比例；

4.高风险企业 20%比例

1 现场检查

117
县市场监管

局

医疗器械经营使用领域监督

检查

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《医

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办法》《医

疗器械使用监督管理办法》

县市场监

管局

重点检查

事项

市场主体、行政

相对人（组织）

1低风险企业 1%比例；

2.中风险企业 3%比例；

3.中高风险企业 10%比例；

4. 高风险企业 20%比例

1 现场检查

118
县市场监管

局

商标代理行为的检查 《商标法》

《商标实施条例》

县市场监

管局

一般检查

事项
市场主体

1低风险企业 1%比例；

2.中风险企业 3%比例；

3.中高风险企业 10%比例；

4.高风险企业 20%比例

1 现场检查

119
县市场监管

局
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

《商标法》

《商标法实施条例》
县市场监

管局

一般检查

事项

市场主体、行政

相对人（组织）

1低风险企业 1%比例；

2.中风险企业 3%比例；

3.中高风险企业 10%比例；

4.高风险企业 20%比例

1 现场检查

120
县市场监管

局
垄断行为检查 《反垄断法》

县市场监

管局

一般检查

事项

市场主体、行政

相对人（组织）

1低风险企业 1%比例；

2.中风险企业 3%比例；

3.中高风险企业 10%比例；

4.高风险企业 20%比例

1 现场检查


